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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常談的重要性

▓學務組長　江林達

七月二十五日，某網路媒體以斗

大的標題刊出一則「好大官威，檢察官

濫權」的新聞，閱者無不驚呼誇張、不

可思議。七月二十六日，立委召開「檢

察官濫用職權、幼兒身心受創」記者

會，要求法務部嚴懲濫權檢察官，並表

示將於下個會期提出法官法修法，以淘

汰不適任之司法人員。隔天七月二十七

日，這條新聞登上了國內三大報頭版頭

條，各家新聞台密集的重播，令所有司

法人員都覺顏面無光。對於尚在院檢機

關學習的五十八期學員及即將結訓分發

的五十七期學員，不知看到這則新聞的

感想如何？

林姓檢察官於七月二十八日公開

向各界道歉，提到因女兒長期遭同學霸

凌，質疑園方處理態度消極，方休假找

員警陪同前往處理，不思一時情緒失控

而言行失狀等語。姑不論事實如何，這

個事件正突顯了某些司法官非常容易犯

的兩個毛病：大頭症及情緒管控問題。

司法官是法律的維護及執行者，

負有伸張正義維護社會秩序的使命，為

查明事實，辨明是非，法律賦予檢察官

有調度司法警察之權，有如擁有呼風

喚雨之神力；法官則定人生死，判決

書裡幾字略重，便能令人家破人亡，

稍加開脫，即可使之死裡逃生，愰如

上帝再世。這些國家及法律賦予之權

力，往往會讓某些司法官享受並沉溺於

行使權力所帶來的虛榮及滿足感，時間

久了，自然就忘記了司法官應謙遜、真

誠的準則，離開了法檯及辦公室，仍自

認一人之下，法力無邊。實務上就曾發

生某檢察官騎乘機車至火車站搭車，為

圖方便，未經剪票亦未經允許，擅自違

規將機車停放於月台內，經火車站副站

長發場當場加以制止，該檢察官因而不

滿，翌日前往鐵路警察局，要鐵路警察

通知站長前往辦公室向其道歉；某法官

至夜店飲酒，因故與其他酒客發生衝突

爭吵，至派出所後表明法官身分，大聲

謾罵，並辱罵處理之警員，又朝他人潑

水，行為誇張不檢。這些司法官事後



第127期Judicial Aspirations司法新聲

10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都遭到嚴懲，然而這些個案可能只是冰

山一角，還有多少司法官在私下場合濫

用身分地位及權勢，以圖己利，僅因未

遭舉發而浮上檯面，但看在對造民眾眼

裡，甚或事後口耳相傳，就是一把把嚴

重傷害司法官形象的利刃。

情緒失控而失方寸，更是司法官

常常遭外界詬病的地方，國內此類案例

屢見不鮮。其實國外的司法官也面臨這

樣的問題，在美國紐約州發生過這樣的

案例
1
：有一位家暴事件法庭法官，某

天庭期爆滿，約有七十名被告待審。開

庭到一半時，後方突傳來手機鈴響，法

官抬起頭來，不悅地說：「手機的所有

人馬上交出手機來，否則所有在場的被

告都要到牢裡待上一個禮拜。」現場沒

人承認，法官再次警告，並休庭五分鐘

後，仍然無人交出手機。接下來發生的

事情非常不可思議，法官接續訊問在場

所有被告手機是何人的，被告都答稱不

知道，法官即連續諭知將所有原諭令飭

回者改為交保，原諭令交保者加重保釋

金，結果有四十六名被告因交不出保釋

金被關進看守所裡。事後該名法官遭紐

約州「司法行為委員會」決議撤職，可

見這是國內外司法官常犯的通病。司

法官情緒失控的問題比較常發生在法

庭上，而我們這位檢察官非但犯了大頭

症，加上處理的是至親的事情，情緒失

控亂了方寸，錯上加錯，可預見要付出

的代價自然是無比慘痛。

司法官所處理者係與民眾權益息

息相關的事項，每個決定都會影響社會

大眾的價值觀念，甚至左右國家社會的

未來發展。學問、品行、能力，是作為

一個合格司法官所應具備的三個基本條

件。我國司法官特考錄取率不到百分之

一，能通過考試進入司法官學院受訓

者，可說都是大學法律系的翹楚、社會

的精英，這些優秀的人才學問自不在話

下，常常聽到學習司法官彼此以「學

霸」互稱，而且他們天資聰穎、領悟力

高，只要稍加引導，能力都有過人之

處。但是光有學問與能力還不能成為一

名適格的司法官，沒有品行的人成為司

法官是一件最糟糕的事，古人說「德

既不足以馭才，其才反適足以濟惡」，

司法官出現脫法、玩法的惡果都是由

此而起。

「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

行，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

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檢察官應廉潔

自持，謹言慎行，致力於維護其職位榮

譽及尊嚴。」這些法官倫理規範及檢察

官倫理規範裡的規定，在歷期學習司法

官於司法官學院之受訓期間，學院導師

1 參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編輯「司法倫理（外國篇）」第 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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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師長們透過導師時間、班會、座

談等場合，已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學習司

法官宣導，並且不斷地告訴他們司法官

應時時深刻認知身為司法官之身分、職

責及被賦予公平正義之象徵，不論在執

行職務上，或係職務外之行為舉止，都

應謹言慎行，以維護職位榮譽及司法形

象。雖然也配合許多案例講解，但是對

於把重心放在考試及訓練成績之學習司

法官而言，師長們這些有關品德修行的

諄諄教誨，可能遠不及提供考試或辦案

經驗來得實在。

每次司法負面新聞事件的發生，

每次傷害的造成，對於大多數兢兢業業

的司法官來說，除了深惡痛絕外，相信

都衷心期盼這是最後一件，外界甚至怪

罪於司法官的養成過程。事實上在目前

司法官職前訓練的兩年養成期間，品德

學識成績占訓練成績的百分之二十，而

且規定品德學識成績不及格，縱使訓練

成績加總及格，仍應廢止受訓資格，不

可謂不重。然不可諱言，以近五年學習

司法官平均年齡二十七至二十八歲來

說，在進入司法官學院受訓前，人生觀

與價值觀多已成形，個人是否有品行上

的問題，在訓練期間受制於各項管考制

度及成績考核，也不易顯露，況且學習

司法官尚未初嚐手握權杖之滋味，也無

利慾薰心之機會，品行瑕疵亦難突顯，

所以要在此階段發現並加以剔除，事實

上並不容易，這也是為什麼歷年來在司

法官養成訓練期間，因重大品行事件遭

廢止受訓資格之案例少之又少的原因。

而學習司法官正式分發成為法官或檢察

官後，在職涯期間要不定期參加分別由

司法院法官學院及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所

舉辦之各種在職訓練，以往的在職訓練

均注重在各項專業領域知識的再加強，

或許將來應該慎重考慮在職訓練課程適

時加入品德操守再教育的必要性。


